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23號

聲  請  人  許景琦 

訴訟代理人  吳宗華律師

相  對  人  御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本

院113年度訴字第2862號），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林恩宇律師於本院一一三年度訴字第二八六二號請求確認股

東會決議不成立等訴訟事件，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之日起五日內，預納選定特別代理人所需

費用新臺幣參萬元，逾期不預納，即駁回其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

請。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

用，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本法

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

第51條第1項、第5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訴訟行為

須支出費用者，審判長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之。當事人不預

納者，法院得不為該行為。但其不預納費用致訴訟無從進

行，經定期通知他造墊支亦不為墊支時，視為合意停止訴訟

程序。前項但書情形，經當事人於4個月內預納或墊支費用

者，續行其訴訟程序。其逾4個月未預納或墊支者，視為撤

回其訴或上訴。民事訴訟法第94條之1亦有明定。又因特別

代理人之報酬乃選定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且選任特別代理

人乃被告是否經合法代理而具備訴訟合法要件之前提，已如

前述，足見特別代理人之報酬乃本件訴訟行為所需支出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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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且如原告不預納該費用將致訴訟欠缺合法要件而無從進

行，揆諸首揭說明，原告自應預納因本件訴訟而應給付特別

代理人之報酬。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起訴先位請求確認相對人於民

國113年3月12日所召開之股東臨時會全部決議(下稱系爭決

議)均不成立，備位請求系爭決議應予撤銷，經本院以113年

度訴字第2862號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下稱系

爭事件）受理。因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有不明之情事，為免

久延系爭事件訴訟之進行，聲請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

1項、第52條等規定，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等語。

三、經查：

(一)相對人之代表人目前應係缺額之狀態，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證，應無疑義，是以，聲請人為相

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核與首開民事訴訟法條文規定

並無不符，自應予准許。

(二)經本院函詢相對人於另案（本院113年度聲字第438號）由本

院所選任之林恩宇律師是否有意願擔任系爭事件之特別代理

人，經林恩宇律師陳報願擔任系爭事件相對人之特別代理

人，有林恩宇律師113年10月1日民事陳報狀附卷可稽；參以

林恩宇律師為執業律師，應具有相關專業能力得妥適處理系

爭事件訴訟程序之事務，是本院認選任林恩宇律師為相對人

之特別代理人，應屬適當。

(三)茲選任林恩宇律師就聲請人對相對人所提系爭事件，擔任相

對人於系爭事件之特別代理人，則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

之費用核屬遂行系爭事件訴訟之必要費用，自應由聲請人以

原告身分墊付，復審酌林恩宇律師預估之報酬，核定林恩宇

律師代為第一審訴訟之酬金為新臺幣3萬元，並命聲請人先

行墊付。爰依前揭法律規定，限聲請人於收受本裁定送達之

日起5日內向本院預納，逾期不預納，即駁回其選任特別代

理人之聲請，並按民事訴訟法第94條之1規定進行系爭事件

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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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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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23號
聲  請  人  許景琦  
訴訟代理人  吳宗華律師
相  對  人  御康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62號），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林恩宇律師於本院一一三年度訴字第二八六二號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訴訟事件，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之日起五日內，預納選定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新臺幣參萬元，逾期不預納，即駁回其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訴訟行為須支出費用者，審判長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之。當事人不預納者，法院得不為該行為。但其不預納費用致訴訟無從進行，經定期通知他造墊支亦不為墊支時，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前項但書情形，經當事人於4個月內預納或墊支費用者，續行其訴訟程序。其逾4個月未預納或墊支者，視為撤回其訴或上訴。民事訴訟法第94條之1亦有明定。又因特別代理人之報酬乃選定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且選任特別代理人乃被告是否經合法代理而具備訴訟合法要件之前提，已如前述，足見特別代理人之報酬乃本件訴訟行為所需支出之費用，且如原告不預納該費用將致訴訟欠缺合法要件而無從進行，揆諸首揭說明，原告自應預納因本件訴訟而應給付特別代理人之報酬。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起訴先位請求確認相對人於民國113年3月12日所召開之股東臨時會全部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均不成立，備位請求系爭決議應予撤銷，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862號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下稱系爭事件）受理。因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有不明之情事，為免久延系爭事件訴訟之進行，聲請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等規定，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等語。
三、經查：
(一)相對人之代表人目前應係缺額之狀態，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證，應無疑義，是以，聲請人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核與首開民事訴訟法條文規定並無不符，自應予准許。
(二)經本院函詢相對人於另案（本院113年度聲字第438號）由本院所選任之林恩宇律師是否有意願擔任系爭事件之特別代理人，經林恩宇律師陳報願擔任系爭事件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有林恩宇律師113年10月1日民事陳報狀附卷可稽；參以林恩宇律師為執業律師，應具有相關專業能力得妥適處理系爭事件訴訟程序之事務，是本院認選任林恩宇律師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應屬適當。
(三)茲選任林恩宇律師就聲請人對相對人所提系爭事件，擔任相對人於系爭事件之特別代理人，則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之費用核屬遂行系爭事件訴訟之必要費用，自應由聲請人以原告身分墊付，復審酌林恩宇律師預估之報酬，核定林恩宇律師代為第一審訴訟之酬金為新臺幣3萬元，並命聲請人先行墊付。爰依前揭法律規定，限聲請人於收受本裁定送達之日起5日內向本院預納，逾期不預納，即駁回其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並按民事訴訟法第94條之1規定進行系爭事件訴訟。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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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許景琦  
訴訟代理人  吳宗華律師
相  對  人  御康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本
院113年度訴字第2862號），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林恩宇律師於本院一一三年度訴字第二八六二號請求確認股
東會決議不成立等訴訟事件，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之日起五日內，預納選定特別代理人所需
費用新臺幣參萬元，逾期不預納，即駁回其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
請。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
    ，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本法關
    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51條第1項、第5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訴訟行為須
    支出費用者，審判長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之。當事人不預納
    者，法院得不為該行為。但其不預納費用致訴訟無從進行，
    經定期通知他造墊支亦不為墊支時，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前項但書情形，經當事人於4個月內預納或墊支費用者，
    續行其訴訟程序。其逾4個月未預納或墊支者，視為撤回其
    訴或上訴。民事訴訟法第94條之1亦有明定。又因特別代理
    人之報酬乃選定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且選任特別代理人乃
    被告是否經合法代理而具備訴訟合法要件之前提，已如前述
    ，足見特別代理人之報酬乃本件訴訟行為所需支出之費用，
    且如原告不預納該費用將致訴訟欠缺合法要件而無從進行，
    揆諸首揭說明，原告自應預納因本件訴訟而應給付特別代理
    人之報酬。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起訴先位請求確認相對人於民
    國113年3月12日所召開之股東臨時會全部決議(下稱系爭決
    議)均不成立，備位請求系爭決議應予撤銷，經本院以113年
    度訴字第2862號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下稱系
    爭事件）受理。因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有不明之情事，為免
    久延系爭事件訴訟之進行，聲請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
    1項、第52條等規定，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等語。
三、經查：
(一)相對人之代表人目前應係缺額之狀態，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證，應無疑義，是以，聲請人為相
    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核與首開民事訴訟法條文規定
    並無不符，自應予准許。
(二)經本院函詢相對人於另案（本院113年度聲字第438號）由本
    院所選任之林恩宇律師是否有意願擔任系爭事件之特別代理
    人，經林恩宇律師陳報願擔任系爭事件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
    ，有林恩宇律師113年10月1日民事陳報狀附卷可稽；參以林
    恩宇律師為執業律師，應具有相關專業能力得妥適處理系爭
    事件訴訟程序之事務，是本院認選任林恩宇律師為相對人之
    特別代理人，應屬適當。
(三)茲選任林恩宇律師就聲請人對相對人所提系爭事件，擔任相
    對人於系爭事件之特別代理人，則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
    之費用核屬遂行系爭事件訴訟之必要費用，自應由聲請人以
    原告身分墊付，復審酌林恩宇律師預估之報酬，核定林恩宇
    律師代為第一審訴訟之酬金為新臺幣3萬元，並命聲請人先
    行墊付。爰依前揭法律規定，限聲請人於收受本裁定送達之
    日起5日內向本院預納，逾期不預納，即駁回其選任特別代
    理人之聲請，並按民事訴訟法第94條之1規定進行系爭事件
    訴訟。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523號
聲  請  人  許景琦  
訴訟代理人  吳宗華律師
相  對  人  御康股份有限公司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間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862號），聲請選任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林恩宇律師於本院一一三年度訴字第二八六二號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訴訟事件，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之日起五日內，預納選定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新臺幣參萬元，逾期不預納，即駁回其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 
    理  由
一、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選任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及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費用，得命聲請人墊付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訴訟行為須支出費用者，審判長得定期命當事人預納之。當事人不預納者，法院得不為該行為。但其不預納費用致訴訟無從進行，經定期通知他造墊支亦不為墊支時，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前項但書情形，經當事人於4個月內預納或墊支費用者，續行其訴訟程序。其逾4個月未預納或墊支者，視為撤回其訴或上訴。民事訴訟法第94條之1亦有明定。又因特別代理人之報酬乃選定特別代理人所需費用，且選任特別代理人乃被告是否經合法代理而具備訴訟合法要件之前提，已如前述，足見特別代理人之報酬乃本件訴訟行為所需支出之費用，且如原告不預納該費用將致訴訟欠缺合法要件而無從進行，揆諸首揭說明，原告自應預納因本件訴訟而應給付特別代理人之報酬。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起訴先位請求確認相對人於民國113年3月12日所召開之股東臨時會全部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均不成立，備位請求系爭決議應予撤銷，經本院以113年度訴字第2862號請求確認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等事件（下稱系爭事件）受理。因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有不明之情事，為免久延系爭事件訴訟之進行，聲請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等規定，聲請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等語。
三、經查：
(一)相對人之代表人目前應係缺額之狀態，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證，應無疑義，是以，聲請人為相對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核與首開民事訴訟法條文規定並無不符，自應予准許。
(二)經本院函詢相對人於另案（本院113年度聲字第438號）由本院所選任之林恩宇律師是否有意願擔任系爭事件之特別代理人，經林恩宇律師陳報願擔任系爭事件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有林恩宇律師113年10月1日民事陳報狀附卷可稽；參以林恩宇律師為執業律師，應具有相關專業能力得妥適處理系爭事件訴訟程序之事務，是本院認選任林恩宇律師為相對人之特別代理人，應屬適當。
(三)茲選任林恩宇律師就聲請人對相對人所提系爭事件，擔任相對人於系爭事件之特別代理人，則特別代理人代為訴訟所需之費用核屬遂行系爭事件訴訟之必要費用，自應由聲請人以原告身分墊付，復審酌林恩宇律師預估之報酬，核定林恩宇律師代為第一審訴訟之酬金為新臺幣3萬元，並命聲請人先行墊付。爰依前揭法律規定，限聲請人於收受本裁定送達之日起5日內向本院預納，逾期不預納，即駁回其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聲請，並按民事訴訟法第94條之1規定進行系爭事件訴訟。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